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阶段问询问题

1、肇产业系肇民精密的母公司，肇民精密曾为发行人（肇民有限）持股5%以上的股东。肇民有限设立时主要业务、主要高管及核心技术人员、资产来自肇民精密。2013年肇民有限的控股股东由肇民精密变更为邵雄辉。为解决肇产业、肇民有限之间的同业经营问题，2017年12月，肇民精密转让肇民有限的股权并退出，2019年6月肇民精密注销。

    肇民精密成立于2003年，注销前唯一股东为肇产业，肇产业设立于1979年11月，主营业务为树脂成型、加工、组装以及模具设计、制作，主要产品包括汽车零部件、电机部件、燃气热水器部件、水栓部件等，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营收规模约为41.83亿日元。截至目前，肇产业的控股股东为平民三（日本籍），持有肇产业48.98%股权，其余股东为日比野润等18名日本籍人士，与公司目前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重合，亦不存在近亲属在内的关联关系。2003年4月至2012年6月，公司实际控制人邵雄辉历任肇民精密制造部部长、营业部部长、副总经理、总经理。

请发行人：

披露肇产业、肇民精密的基本情况，包括不限于成立时间、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实际从事的业务及产品、与发行人业务产品之间的关系，报告期内的主要财务情况。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列表披露肇产业、肇民精密持股发行人的变动情况，包括背景、时间、出资份额/持股比例、价格、资金来源及合规性，结合其投资收益情况（定价依据、投资回报等），说明退出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是否真实转让所持发行人股权，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相关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是否符合外汇、税收等规定。发行人董事中存在一名日本籍董事石松佳子，请按照时间顺序补充披露石松佳子的个人简历，石松佳子与肇产业、肇民精密之间的关系；

肇产业与发行人存在重叠的客户、供应商，披露肇产业、发行人分别与重叠客户、供应商的交易金额、占比、比照市场价格说明交易是否公允。发行人部分主要客户由肇产业开发，说明相关客户与肇产业之间的关系，发行人与相关客户的交易是否真实、公允、持续，肇产业、肇民精密退出，对发行人与相关客户合作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影响。肇产业与发行人是否就发行人与相关客户、供应商的合作存在销售地域限制、销售收入分成等的特殊约定以及对发行人的影响。公司通过肇产业分2次共采购3条日本特殊陶业生产的发动机爆震传感器生产线，肇产业共取得约820万利润，利润率为14.18%、23.16%。结合肇产业向发行人转售生产线获取的利润情况，说明发行人不直接向日本特殊陶业采购相关设备的合理性，肇产业与发行人业务相似、肇产业不直接（采购相关生产线）生产发动机爆震传感器并出售给日本特殊陶业的原因，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发行人生产的发动机爆震传感器产品由日本特殊陶业提供专利及技术许可并指定销售给日本特殊陶业。说明发行人采购发动机爆震传感器生产线为日本特殊陶业生产发动机爆震传感器的价格，与市场价格相比是否存在异常。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对上述法律问题核查并发表意见。

2、关于信息披露。招股书多处披露“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康明斯、莱顿、石通瑞吉、日本特殊陶业、哈金森、舍弗勒、奥托立夫、皮尔博格、盖茨、马勒等全球知名汽车零部件企业和A.O.史密斯、松下、科勒、能率、TOTO、林内等全球知名家用电器企业。”而招股书第六节“五、公司的销售情况及主要客户”列示的主要客户中并不包含舍弗勒、奥托立夫、盖茨、马勒等。请删除相关信息，避免误导。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3、关于营业收入。报告期内，发行人精密注塑件-汽车部件的营业务收入分别为10,246.39万元、12,848.23万元、17,942.11万元和13,743.01万元。

请发行人结合主要客户销售情况，量化分析2019年精密注塑件-汽车部件销售收入大幅增加的原因，并分析对精密注塑件-汽车部件第一大客户康明斯销售的持续性。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4、关于毛利率。报告期内，发行人毛利率高于同行业水平，公司汽车部件主要客户之间不存在销售近似产品的情况，主要客户之间毛利率存在较大差异。

请发行人分别说明主要客户的定价方式及依据，发行人与同一客户同类产品其他供应商的定价方式是否存在差异，结合定价情况说明与主要客户、特别是高毛利率客户销售价格的公允性。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说明针对发行人销售价格公允性执行的核查程序，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